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學生違反試場規則處理要點 

於 108年 11月 19日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議通過 

於 114年 8月 27日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議修正 

一、 考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處以小過二支： 

(一) 涉及三人以上集體舞弊行為或電子舞弊情事者。 

(二) 脅迫他人幫助舞弊者。 

二、 考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處以小過一支： 

(一) 夾帶、交換、傳遞答案或含有與考試內容相關文字或符號之物件者。 

(二) 在文具、衣物、肢體或桌墊等處書寫與考試內容相關之文字或符號者。 

(三) 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包含以抄襲、自誦、暗號等方式傳遞答案)者。 

(四) 左顧右盼、相互交談、有手勢或訊息聯繫行為、意圖取得或意圖便利他人取得

答案，經制止後仍再犯者。 

(五) 交答案卡(卷)後修改答案者。 

(六) 擅自交換答案卡(卷)作答者。 

(七) 其他惡意擾亂試場內、外秩序，影響他人考試權益，情節嚴重者。 

三、 考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一) 鐘聲響起未停筆交卷，經制止不從者。 

(二) 考試結束後，監考老師離開試場仍未交卷者。 

(三) 手寫題使用非規定之書寫工具者。 

四、 考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該科測驗扣 10分： 

(一) 鐘聲響起未停筆交卷，經提醒後交卷者。 

(二) 考試期間隨身放置非應試用品(如書本、補習班文宣品、計算紙、計算機等)及

一般或智慧型電子產品(電子錶除外)，無論是否使用或發出聲響，經監考老師

發現者。 

五、 考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該科測驗扣 5分： 

(一) 將電子產品放置試場前後方，於考試時間內發出聲響者。 

(二) 配戴電子錶應試，於考試期間發出聲響者。 

(三) 考生應試數學科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之文具，經監考老師發現者。 

(四) 考試期間向他人借用文具者。 

(五) 答案卷未寫姓名或座號者。 

(六) 答案卡班級座號劃卡錯誤者。 

(七) 其他違反試場規則、秩序，情節輕微者。 

六、 以上所列違反試場規則事項，累犯者視情節加重懲處。若學生犯後態度良好，得酌予

減輕懲處。 

七、 特殊身分學生之考試規範，視情況另以個案處理。 

八、 本要點經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